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384號

抗  告  人  林昭香  

代  理  人  陳保源律師

抗  告  人  紀樹能  

            紀政宇  

共同代理人  林坤賢律師

            邱華南律師

抗  告  人  黃慧玲  

            紀婷恩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10

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聲字第255號裁定，各自提起抗告，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抗告人林昭香於原法院之聲請駁回。

抗告人林昭香之抗告駁回。

聲請及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林昭香負擔。

　　理　　　由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

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

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強制執

行法第30條之1規定，於強制執行程序準用之。又第三人依

強制執行法第15條提起執行異議之訴，債務人亦否認第三人

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時，並得以債務人

列為共同被告，此際應認為訴訟標的對各該被告必須合一確

定，為類似的必要共同訴訟（最高法院63年度第1次民庭庭

推總會議決議㈣決議意旨參照）。抗告人林昭香主張他造抗

告人紀樹能以次2人（下稱紀樹能等2人）與其同造當事人黃

慧玲以次2人（下稱黃慧玲等2人，與紀樹能等2人合稱紀樹

能等4人），就黃慧玲等2人名下所共有坐落臺中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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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00地號、767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設定虛偽抵押

權予紀樹能等2人（下稱系爭抵押權），其2人繼而向原法院

聲請拍賣抵押物裁定獲准，並以之聲請強制執行（原法院11

3年度司執字第59937號，下稱系爭程序），林昭香因而對其

4人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等事件（原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52

1號，下稱本案訴訟），訴請撤銷對系爭土地之系爭程序，

核屬類似必要共同訴訟，其訴訟標的對於紀樹能等4人必須

合一確定。本件雖僅紀樹能等2人提起抗告，但有利益於黃

慧玲等2人，按諸前開說明，其等抗告之效力及於黃慧玲等2

人，爰將該2人併列為抗告人，合先敘明。

二、次按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

同條第2項所以例外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訴

訟，如果勝訴確定，債務人或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回

復，為避免債務人或第三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有

必要時，始得裁定停止執行。而有無停止執行必要，應審究

提起回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是

否可能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倘債務人或第三人所提

訴訟為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顯無理由，或繼續執行仍無

害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同

法第15條所定第三人異議之訴，以排除執行標的物之強制執

行為目的，係指第三人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所有權、典權、留

置權、質權存在情形之一者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

第665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林昭香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祭祀公業林欽（下稱系爭公

業）所有系爭土地，遭其管理人林煌城違法出賣予第三人紀

銘堂（下稱系爭買賣關係），並移轉登記在紀銘堂及黃慧玲

名下，伊基於系爭公業之派下員地位，對紀銘堂（嗣於110

年10月2日死亡，其應有部分由紀婷恩以分割繼承取得）、

黃慧玲提起確認系爭買賣關係不存在等訴訟（本院113年度

重上更一字第26號，下稱系爭確認訴訟），其中確認系爭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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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關係不存在之訴部分已於112年1月4日確定，惟紀樹能等4

人於112年6月14日將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並由系爭程

序強制執行中，如經執行完畢，勢難回復原狀，伊已對紀樹

能等4人提起本案訴訟，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

聲請免供擔保停止系爭程序。原裁定雖准系爭程序，於本案

訴訟終結前應暫予停止；然命伊須供擔保新臺幣（下同）1,

119萬6,000元部分不當，爰就此部分提起抗告，請求改裁定

免供擔保等語。

四、紀樹能等2人答辯及抗告意旨略以：林昭香依民法第767條、

第821條及第828條對伊等提起本案訴訟；然系爭土地現登記

於黃慧玲等2人名下，林昭香並非所有權人，亦無其他足以

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縱使日後林昭香回復為所有權人，也

無從對抗伊等之系爭抵押權，原裁定准予供擔保後停止執

行，顯有不當，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五、經查：

　㈠林昭香主張其為系爭公業之派下員，系爭確認訴訟其中確認

系爭買賣關係不存在之訴部分已於112年1月4日確定；紀樹

能等4人就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紀樹能等2人即向原法

院對黃慧玲等2人聲請拍賣抵押物裁定獲准，並據以對其2人

聲請系爭程序，執行債權額為3,732萬元，經原法院以系爭

程序對系爭土地強制執行，且林昭香已對紀樹能等4人提起

本案訴訟等情，業據提出本案訴訟起訴狀、臺中市太平區公

所函、系爭確認訴訟第一、二審判決暨確定證明書、拍賣抵

押物裁定為證（見原法院卷第33-69頁、第85-150頁、第249

頁、本院卷第86、88-89頁），並有系爭程序影卷為憑，堪

予認定。

　㈡然查，林昭香提起本案訴訟，其理由乃稱系爭土地為系爭公

業所有，伊原為系爭土地之公同共有人，該土地卻遭系爭公

業管理人非法出售，系爭確認訴訟事件其中確認系爭買賣關

係不存在之訴部分已於112年1月4日確定，系爭土地目前雖

登記在黃慧玲等2人名下，然系爭公業始為實質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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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則為系爭土地之公同共有人，得以排除對系爭土地所為之

強制執行程序等語，有本案訴訟起訴狀在卷可參（見原法院

卷第33-44頁）。且觀諸系爭土地登記謄本之記載（見原法

院卷第163、167頁），足認林昭香目前確非系爭土地之所有

權人或典權、留置權、質權等權利人。又林昭香固稱其為系

爭土地之實質所有權人，系爭買賣關係不存在之訴部分既已

確定，具有對世效力云云，然該確定判決僅係確認系爭買賣

關係不存在，林昭香或系爭公業在尚未經所有權移轉登記而

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之前，仍非所有權人。是林昭香以提起

本案訴訟為由聲請停止執行，揆諸前揭說明，顯無停止執行

之必要，其聲請裁定停止執行，自難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裁定未審酌上情，遽准於林昭香供擔保後停止

系爭程序，容有未洽。紀樹能等4人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

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更為裁定如

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林昭香抗告意旨請求免供擔保金，本

院即毋庸審酌，應駁回其抗告，爰裁定如主文第3項。

七、據上論結，紀樹能等4人之抗告為有理由、林昭香之抗告為

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秀芬

　　　　　　　　　　　　　　　　　　　法　官　戴博誠 

　　　　　　　　　　　　　　　　　　　法　官　莊宇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

（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同

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謝安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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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384號
抗  告  人  林昭香  
代  理  人  陳保源律師
抗  告  人  紀樹能  
            紀政宇  
共同代理人  林坤賢律師
            邱華南律師
抗  告  人  黃慧玲  
            紀婷恩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10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聲字第255號裁定，各自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抗告人林昭香於原法院之聲請駁回。
抗告人林昭香之抗告駁回。
聲請及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林昭香負擔。
　　理　　　由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規定，於強制執行程序準用之。又第三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提起執行異議之訴，債務人亦否認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時，並得以債務人列為共同被告，此際應認為訴訟標的對各該被告必須合一確定，為類似的必要共同訴訟（最高法院63年度第1次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㈣決議意旨參照）。抗告人林昭香主張他造抗告人紀樹能以次2人（下稱紀樹能等2人）與其同造當事人黃慧玲以次2人（下稱黃慧玲等2人，與紀樹能等2人合稱紀樹能等4人），就黃慧玲等2人名下所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地號、767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設定虛偽抵押權予紀樹能等2人（下稱系爭抵押權），其2人繼而向原法院聲請拍賣抵押物裁定獲准，並以之聲請強制執行（原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59937號，下稱系爭程序），林昭香因而對其4人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等事件（原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521號，下稱本案訴訟），訴請撤銷對系爭土地之系爭程序，核屬類似必要共同訴訟，其訴訟標的對於紀樹能等4人必須合一確定。本件雖僅紀樹能等2人提起抗告，但有利益於黃慧玲等2人，按諸前開說明，其等抗告之效力及於黃慧玲等2人，爰將該2人併列為抗告人，合先敘明。
二、次按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同條第2項所以例外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訴訟，如果勝訴確定，債務人或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回復，為避免債務人或第三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有必要時，始得裁定停止執行。而有無停止執行必要，應審究提起回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是否可能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倘債務人或第三人所提訴訟為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顯無理由，或繼續執行仍無害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同法第15條所定第三人異議之訴，以排除執行標的物之強制執行為目的，係指第三人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所有權、典權、留置權、質權存在情形之一者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665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林昭香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祭祀公業林欽（下稱系爭公業）所有系爭土地，遭其管理人林煌城違法出賣予第三人紀銘堂（下稱系爭買賣關係），並移轉登記在紀銘堂及黃慧玲名下，伊基於系爭公業之派下員地位，對紀銘堂（嗣於110年10月2日死亡，其應有部分由紀婷恩以分割繼承取得）、黃慧玲提起確認系爭買賣關係不存在等訴訟（本院113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6號，下稱系爭確認訴訟），其中確認系爭買賣關係不存在之訴部分已於112年1月4日確定，惟紀樹能等4人於112年6月14日將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並由系爭程序強制執行中，如經執行完畢，勢難回復原狀，伊已對紀樹能等4人提起本案訴訟，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免供擔保停止系爭程序。原裁定雖准系爭程序，於本案訴訟終結前應暫予停止；然命伊須供擔保新臺幣（下同）1,119萬6,000元部分不當，爰就此部分提起抗告，請求改裁定免供擔保等語。
四、紀樹能等2人答辯及抗告意旨略以：林昭香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及第828條對伊等提起本案訴訟；然系爭土地現登記於黃慧玲等2人名下，林昭香並非所有權人，亦無其他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縱使日後林昭香回復為所有權人，也無從對抗伊等之系爭抵押權，原裁定准予供擔保後停止執行，顯有不當，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五、經查：
　㈠林昭香主張其為系爭公業之派下員，系爭確認訴訟其中確認系爭買賣關係不存在之訴部分已於112年1月4日確定；紀樹能等4人就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紀樹能等2人即向原法院對黃慧玲等2人聲請拍賣抵押物裁定獲准，並據以對其2人聲請系爭程序，執行債權額為3,732萬元，經原法院以系爭程序對系爭土地強制執行，且林昭香已對紀樹能等4人提起本案訴訟等情，業據提出本案訴訟起訴狀、臺中市太平區公所函、系爭確認訴訟第一、二審判決暨確定證明書、拍賣抵押物裁定為證（見原法院卷第33-69頁、第85-150頁、第249頁、本院卷第86、88-89頁），並有系爭程序影卷為憑，堪予認定。
　㈡然查，林昭香提起本案訴訟，其理由乃稱系爭土地為系爭公業所有，伊原為系爭土地之公同共有人，該土地卻遭系爭公業管理人非法出售，系爭確認訴訟事件其中確認系爭買賣關係不存在之訴部分已於112年1月4日確定，系爭土地目前雖登記在黃慧玲等2人名下，然系爭公業始為實質所有權人，伊則為系爭土地之公同共有人，得以排除對系爭土地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有本案訴訟起訴狀在卷可參（見原法院卷第33-44頁）。且觀諸系爭土地登記謄本之記載（見原法院卷第163、167頁），足認林昭香目前確非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或典權、留置權、質權等權利人。又林昭香固稱其為系爭土地之實質所有權人，系爭買賣關係不存在之訴部分既已確定，具有對世效力云云，然該確定判決僅係確認系爭買賣關係不存在，林昭香或系爭公業在尚未經所有權移轉登記而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之前，仍非所有權人。是林昭香以提起本案訴訟為由聲請停止執行，揆諸前揭說明，顯無停止執行之必要，其聲請裁定停止執行，自難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裁定未審酌上情，遽准於林昭香供擔保後停止系爭程序，容有未洽。紀樹能等4人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更為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林昭香抗告意旨請求免供擔保金，本院即毋庸審酌，應駁回其抗告，爰裁定如主文第3項。
七、據上論結，紀樹能等4人之抗告為有理由、林昭香之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秀芬
　　　　　　　　　　　　　　　　　　　法　官　戴博誠 
　　　　　　　　　　　　　　　　　　　法　官　莊宇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
（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同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謝安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384號
抗  告  人  林昭香  
代  理  人  陳保源律師
抗  告  人  紀樹能  
            紀政宇  
共同代理人  林坤賢律師
            邱華南律師
抗  告  人  黃慧玲  
            紀婷恩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10
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聲字第255號裁定，各自提起抗告，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抗告人林昭香於原法院之聲請駁回。
抗告人林昭香之抗告駁回。
聲請及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林昭香負擔。
　　理　　　由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
    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
    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強制執
    行法第30條之1規定，於強制執行程序準用之。又第三人依
    強制執行法第15條提起執行異議之訴，債務人亦否認第三人
    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時，並得以債務人
    列為共同被告，此際應認為訴訟標的對各該被告必須合一確
    定，為類似的必要共同訴訟（最高法院63年度第1次民庭庭
    推總會議決議㈣決議意旨參照）。抗告人林昭香主張他造抗
    告人紀樹能以次2人（下稱紀樹能等2人）與其同造當事人黃
    慧玲以次2人（下稱黃慧玲等2人，與紀樹能等2人合稱紀樹
    能等4人），就黃慧玲等2人名下所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
    00地號、767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設定虛偽抵押權予
    紀樹能等2人（下稱系爭抵押權），其2人繼而向原法院聲請
    拍賣抵押物裁定獲准，並以之聲請強制執行（原法院113年
    度司執字第59937號，下稱系爭程序），林昭香因而對其4人
    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等事件（原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521號
    ，下稱本案訴訟），訴請撤銷對系爭土地之系爭程序，核屬
    類似必要共同訴訟，其訴訟標的對於紀樹能等4人必須合一
    確定。本件雖僅紀樹能等2人提起抗告，但有利益於黃慧玲
    等2人，按諸前開說明，其等抗告之效力及於黃慧玲等2人，
    爰將該2人併列為抗告人，合先敘明。
二、次按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
    同條第2項所以例外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訴訟
    ，如果勝訴確定，債務人或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回復，
    為避免債務人或第三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有必要
    時，始得裁定停止執行。而有無停止執行必要，應審究提起
    回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是否可
    能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倘債務人或第三人所提訴訟
    為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顯無理由，或繼續執行仍無害債
    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同法第
    15條所定第三人異議之訴，以排除執行標的物之強制執行為
    目的，係指第三人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所有權、典權、留置權
    、質權存在情形之一者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665
    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林昭香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祭祀公業林欽（下稱系爭公業
    ）所有系爭土地，遭其管理人林煌城違法出賣予第三人紀銘
    堂（下稱系爭買賣關係），並移轉登記在紀銘堂及黃慧玲名
    下，伊基於系爭公業之派下員地位，對紀銘堂（嗣於110年1
    0月2日死亡，其應有部分由紀婷恩以分割繼承取得）、黃慧
    玲提起確認系爭買賣關係不存在等訴訟（本院113年度重上
    更一字第26號，下稱系爭確認訴訟），其中確認系爭買賣關
    係不存在之訴部分已於112年1月4日確定，惟紀樹能等4人於
    112年6月14日將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並由系爭程序強
    制執行中，如經執行完畢，勢難回復原狀，伊已對紀樹能等
    4人提起本案訴訟，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
    免供擔保停止系爭程序。原裁定雖准系爭程序，於本案訴訟
    終結前應暫予停止；然命伊須供擔保新臺幣（下同）1,119
    萬6,000元部分不當，爰就此部分提起抗告，請求改裁定免
    供擔保等語。
四、紀樹能等2人答辯及抗告意旨略以：林昭香依民法第767條、
    第821條及第828條對伊等提起本案訴訟；然系爭土地現登記
    於黃慧玲等2人名下，林昭香並非所有權人，亦無其他足以
    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縱使日後林昭香回復為所有權人，也
    無從對抗伊等之系爭抵押權，原裁定准予供擔保後停止執行
    ，顯有不當，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五、經查：
　㈠林昭香主張其為系爭公業之派下員，系爭確認訴訟其中確認
    系爭買賣關係不存在之訴部分已於112年1月4日確定；紀樹
    能等4人就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紀樹能等2人即向原法
    院對黃慧玲等2人聲請拍賣抵押物裁定獲准，並據以對其2人
    聲請系爭程序，執行債權額為3,732萬元，經原法院以系爭
    程序對系爭土地強制執行，且林昭香已對紀樹能等4人提起
    本案訴訟等情，業據提出本案訴訟起訴狀、臺中市太平區公
    所函、系爭確認訴訟第一、二審判決暨確定證明書、拍賣抵
    押物裁定為證（見原法院卷第33-69頁、第85-150頁、第249
    頁、本院卷第86、88-89頁），並有系爭程序影卷為憑，堪
    予認定。
　㈡然查，林昭香提起本案訴訟，其理由乃稱系爭土地為系爭公
    業所有，伊原為系爭土地之公同共有人，該土地卻遭系爭公
    業管理人非法出售，系爭確認訴訟事件其中確認系爭買賣關
    係不存在之訴部分已於112年1月4日確定，系爭土地目前雖
    登記在黃慧玲等2人名下，然系爭公業始為實質所有權人，
    伊則為系爭土地之公同共有人，得以排除對系爭土地所為之
    強制執行程序等語，有本案訴訟起訴狀在卷可參（見原法院
    卷第33-44頁）。且觀諸系爭土地登記謄本之記載（見原法
    院卷第163、167頁），足認林昭香目前確非系爭土地之所有
    權人或典權、留置權、質權等權利人。又林昭香固稱其為系
    爭土地之實質所有權人，系爭買賣關係不存在之訴部分既已
    確定，具有對世效力云云，然該確定判決僅係確認系爭買賣
    關係不存在，林昭香或系爭公業在尚未經所有權移轉登記而
    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之前，仍非所有權人。是林昭香以提起
    本案訴訟為由聲請停止執行，揆諸前揭說明，顯無停止執行
    之必要，其聲請裁定停止執行，自難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裁定未審酌上情，遽准於林昭香供擔保後停止
    系爭程序，容有未洽。紀樹能等4人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
    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更為裁定如
    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林昭香抗告意旨請求免供擔保金，本
    院即毋庸審酌，應駁回其抗告，爰裁定如主文第3項。
七、據上論結，紀樹能等4人之抗告為有理由、林昭香之抗告為
    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秀芬
　　　　　　　　　　　　　　　　　　　法　官　戴博誠 
　　　　　　　　　　　　　　　　　　　法　官　莊宇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
（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同
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謝安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384號
抗  告  人  林昭香  
代  理  人  陳保源律師
抗  告  人  紀樹能  
            紀政宇  
共同代理人  林坤賢律師
            邱華南律師
抗  告  人  黃慧玲  
            紀婷恩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10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聲字第255號裁定，各自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抗告人林昭香於原法院之聲請駁回。
抗告人林昭香之抗告駁回。
聲請及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林昭香負擔。
　　理　　　由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規定，於強制執行程序準用之。又第三人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提起執行異議之訴，債務人亦否認第三人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時，並得以債務人列為共同被告，此際應認為訴訟標的對各該被告必須合一確定，為類似的必要共同訴訟（最高法院63年度第1次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㈣決議意旨參照）。抗告人林昭香主張他造抗告人紀樹能以次2人（下稱紀樹能等2人）與其同造當事人黃慧玲以次2人（下稱黃慧玲等2人，與紀樹能等2人合稱紀樹能等4人），就黃慧玲等2人名下所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地號、767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設定虛偽抵押權予紀樹能等2人（下稱系爭抵押權），其2人繼而向原法院聲請拍賣抵押物裁定獲准，並以之聲請強制執行（原法院113年度司執字第59937號，下稱系爭程序），林昭香因而對其4人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等事件（原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521號，下稱本案訴訟），訴請撤銷對系爭土地之系爭程序，核屬類似必要共同訴訟，其訴訟標的對於紀樹能等4人必須合一確定。本件雖僅紀樹能等2人提起抗告，但有利益於黃慧玲等2人，按諸前開說明，其等抗告之效力及於黃慧玲等2人，爰將該2人併列為抗告人，合先敘明。
二、次按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明示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同條第2項所以例外規定得停止執行，係因回復原狀等訴訟，如果勝訴確定，債務人或第三人之物已遭執行無法回復，為避免債務人或第三人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必於認有必要時，始得裁定停止執行。而有無停止執行必要，應審究提起回復原狀或異議之訴等訴訟之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是否可能因繼續執行而受損害以為斷。倘債務人或第三人所提訴訟為不合法、當事人不適格、顯無理由，或繼續執行仍無害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權利者，均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必要。同法第15條所定第三人異議之訴，以排除執行標的物之強制執行為目的，係指第三人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所有權、典權、留置權、質權存在情形之一者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665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林昭香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祭祀公業林欽（下稱系爭公業）所有系爭土地，遭其管理人林煌城違法出賣予第三人紀銘堂（下稱系爭買賣關係），並移轉登記在紀銘堂及黃慧玲名下，伊基於系爭公業之派下員地位，對紀銘堂（嗣於110年10月2日死亡，其應有部分由紀婷恩以分割繼承取得）、黃慧玲提起確認系爭買賣關係不存在等訴訟（本院113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6號，下稱系爭確認訴訟），其中確認系爭買賣關係不存在之訴部分已於112年1月4日確定，惟紀樹能等4人於112年6月14日將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並由系爭程序強制執行中，如經執行完畢，勢難回復原狀，伊已對紀樹能等4人提起本案訴訟，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聲請免供擔保停止系爭程序。原裁定雖准系爭程序，於本案訴訟終結前應暫予停止；然命伊須供擔保新臺幣（下同）1,119萬6,000元部分不當，爰就此部分提起抗告，請求改裁定免供擔保等語。
四、紀樹能等2人答辯及抗告意旨略以：林昭香依民法第767條、第821條及第828條對伊等提起本案訴訟；然系爭土地現登記於黃慧玲等2人名下，林昭香並非所有權人，亦無其他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縱使日後林昭香回復為所有權人，也無從對抗伊等之系爭抵押權，原裁定准予供擔保後停止執行，顯有不當，爰提起抗告，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五、經查：
　㈠林昭香主張其為系爭公業之派下員，系爭確認訴訟其中確認系爭買賣關係不存在之訴部分已於112年1月4日確定；紀樹能等4人就系爭土地設定系爭抵押權，紀樹能等2人即向原法院對黃慧玲等2人聲請拍賣抵押物裁定獲准，並據以對其2人聲請系爭程序，執行債權額為3,732萬元，經原法院以系爭程序對系爭土地強制執行，且林昭香已對紀樹能等4人提起本案訴訟等情，業據提出本案訴訟起訴狀、臺中市太平區公所函、系爭確認訴訟第一、二審判決暨確定證明書、拍賣抵押物裁定為證（見原法院卷第33-69頁、第85-150頁、第249頁、本院卷第86、88-89頁），並有系爭程序影卷為憑，堪予認定。
　㈡然查，林昭香提起本案訴訟，其理由乃稱系爭土地為系爭公業所有，伊原為系爭土地之公同共有人，該土地卻遭系爭公業管理人非法出售，系爭確認訴訟事件其中確認系爭買賣關係不存在之訴部分已於112年1月4日確定，系爭土地目前雖登記在黃慧玲等2人名下，然系爭公業始為實質所有權人，伊則為系爭土地之公同共有人，得以排除對系爭土地所為之強制執行程序等語，有本案訴訟起訴狀在卷可參（見原法院卷第33-44頁）。且觀諸系爭土地登記謄本之記載（見原法院卷第163、167頁），足認林昭香目前確非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或典權、留置權、質權等權利人。又林昭香固稱其為系爭土地之實質所有權人，系爭買賣關係不存在之訴部分既已確定，具有對世效力云云，然該確定判決僅係確認系爭買賣關係不存在，林昭香或系爭公業在尚未經所有權移轉登記而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之前，仍非所有權人。是林昭香以提起本案訴訟為由聲請停止執行，揆諸前揭說明，顯無停止執行之必要，其聲請裁定停止執行，自難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裁定未審酌上情，遽准於林昭香供擔保後停止系爭程序，容有未洽。紀樹能等4人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更為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林昭香抗告意旨請求免供擔保金，本院即毋庸審酌，應駁回其抗告，爰裁定如主文第3項。
七、據上論結，紀樹能等4人之抗告為有理由、林昭香之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秀芬
　　　　　　　　　　　　　　　　　　　法　官　戴博誠 
　　　　　　　　　　　　　　　　　　　法　官　莊宇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
（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同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謝安青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